
《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

编码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编码规范》

起草工作组

二〇二三年十月



1

一、背景及意义

区域性股权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

基石。目前，区域性股权市场对服务的企业及其证券产品、投资者没有统一的标

识规则，既不利于做好日常监管，也不利于业务开展和长远发展。因此，按照逐

步将区域性股权市场证券账户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统一账户体系的指导思想，需

要对各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进行统一编码，并设计明确

的编码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按照统一的编码标准

进行登记托管，形成统一的登记结算体系和投资者管理体系，有利于企业从非上

市到上市过程中证券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规范管理，促进投融资对接，也有利于监

管部门更为便利地管理市场主体，为做好监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工作简况

（一）组织保障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市场二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监管局、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中

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边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诚区块链研究院（南京）

有限公司。

王建平、姚前、罗凯、蒋东兴、李宇、陈炜：标准战略指导；

蒋国庆、陈柏峰、李克坚、路一、刘彬：标准制定方向指导、制订指导；

彭枫：主笔人；王凤冬、杨博、谷新萍、蒲军：标准主要起草人、制订人；

陈小泉、刘翔宇、张鸣谦、李福琴、李彬、曹恒、奚海峰、张业龙、柴荔、

赵滨、太贤美：标准试验负责人。

1. 预研

（1）2022年 2月，证监会市场二部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相关主体编码规

则》，2022年 3月作为证监办函[2022] 141号《关于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

建设试点工作的函》的附件发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中证技术结合该规则，升级监管链跨链数据模型，进行投资者编码发放服

务开发，同时启动相关标准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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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4月，结合《区域性股权市场相关主体编码规则》完成监管链数

据模型升级，完成投资者统一编码服务上线，制定相关主体编码跨链技术方案。

（3）2022年 4月至 6月，浙江、江苏等区域性股权市场实现跨链调用投资

者统一编码服务，完成本地业务系统改造与赋码服务相结合。

（4）2022年 6月至 2023年 1月，准备标准草案稿，准备标准立项相关材

料，进一步扩展编码服务对接区域性股权市场范围，跨链同步股交企业及产品编

码数据。

（5）2023年 2月，立项申报，发起征求意见 69个，收到回函数据量 50个，

同意立项数量 50个，其中有建议或意见 2个。

2. 立项

2023年 8月，开展标准项目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编写标准立项建

议书及相关请示材料，并由证标委秘书处下达标准立项计划（项目计划编号：

P2023002）。

3. 起草

（1）2023年 8月至 9月，中证技术基于负责的“基于区块链的区域性股权

市场可靠监管技术研究”课题研究工作，结合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试点项目建

设成果开展标准草案编写，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2023年 10月至 2023年 11月，针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组内交叉

复核，提出修订意见，完善标准草案稿。

4. 征求意见

（1）2023年 11月，完善标准草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

交证标委秘书处。

5. 送审

6. 报批

三、编制主要内容

《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编码规范》本文件规定了区域性股

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的编码标准和分配规则。本文件适用于为区

域性股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分配统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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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了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及其产品编码规范：

（1）明确企业及其产品编码规则，由辖区编码、企业主体编码、分层（类）

编码和后缀组成；

（2）明确企业及其产品编码分配规则。

2. 明确了区域性股权市场投资者编码规范：

（1）明确了区域性股权市场投资者的编码规则；

（2）明确了区域性股权市场投资者的编码分配规则。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在本文件的研制过程中，多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已经按照相应技术方案实现企

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编码规则的应用，截止 2023年 10月底，30家区域性股权

市场对接投资者统一编码服务，并通过服务向投资者赋码，累计赋码 252万个；

各区域性股权市场累计为 25.7万家服务企业及其产品赋码并同步至监管链。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且符合 GB/T 1《标准化

工作导则》系列标准的要求。

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如下：

GB/T 18030—2005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文件的编写过程中，区域性股权市场分布式数字身份规范工作组成员对

针对规范的内容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和讨论，并多次征求各领域专家意见，在编制

过程中并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的编码标准和

分配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为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的企业及其产品和投资者分配统一编

码，结合各地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试点工作推进编码统一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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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业标准属性的建议

鉴于本文件的内容未涉及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的内容及要求，因此建议

本文件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九、废止有关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它说明事项

无。


